外游事件簿

本学习单元主要是根据《基本法》第七章「对外事务」的相关条文而设计，透过到外地旅游的情境，让学生认识《基本法》中有关外交事务的内容。

学习重点：
· 学生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能自行签发护照是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的。
· 学生认识《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海外设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和贸易机构有清晰的规定。
· 学生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及香港居民在外地有需要时可向中国领事馆求助。

学习时数建议：1小时30分钟

流程：
	学习经历
	相关材料

	(一). 引入
· 教师请学生分享外游的难忘经验。
· 教师引用时事新闻，例如菲律宾的挟持人质事件、日本核泄漏事件或香港人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滞留外地，请学生分享如果身在当地会如何面对。


(二). 发展
· 分组讨论：
1. 教师讲述故事人物基基与家人外游时遇到的事情，请学生帮助基基解决问题。
2. 学生四人一组，阅读「外游事件簿」。
3. 学生根据备课资料(参考教学小锦囊第一点)，选择二至四项事件作讨论，解答基基的问题。
4. 教师与全班学生讨论答案，或请每一组分享所找到的答案，互相补充。
· 教师带出：
1.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依照法律给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公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签发护照，以及协助或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议。
2. 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有需要，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有关国家的大使馆及领事馆联络，寻求领事保护和协助，亦可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联络。
3.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根据需要在外国设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和贸易机构，但须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
4. 外国如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须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三). 总结
· 「一国两制」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能作出任何中央人民政府未授权自行处理的有关对外事务。
· 外交的管理权是国家对领土拥有主权的表现。
· 《基本法》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体现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 《基本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该机构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 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外交权，但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对外事务 (例如在经济和贸易等方面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关系)。这有助维持香港在国际间原有的地位，继续稳定发展。
	










学习活动材料：
外游事件簿

















教学小锦囊：
1. 学生可在上课前于网上搜寻有关领事馆的资料及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者可获免签证国家的资料。
2. 如果学生没有外游的经验，可由教师分享自己外游的经历，或展示有关的旅游证件、签证等，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3. 教师可按学生的能力，决定每组学生讨论的事件数目。
4. 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相关的《基本法》条文，让学生从中筛选合适的资料以解答问题。
5. 教师须持客观及开放的态度聆听学生的答案，避免过早给予意见，以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6. 教师可把相关的条文印发给学生，作为学生在讨论时的参考资料。

教师参考网址：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礼宾处─驻港领事馆及官方认可代表https://www.protocol.gov.hk/sc/posts_bodies.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http://www.fmcoprc.gov.hk/chn/
· 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london.gov.hk/
· 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免签证情况一览表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travel_document/visa_free_access.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

《基本法》相关条文：
· 第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 第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 第一百五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代表，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由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有关的外交谈判。

· 第一百五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

· 第一百五十二条
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参加而香港也以某种形式参加了的国际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适当形式继续保持在这些组织中的地位。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而香港已以某种形式参加的国际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将根据需要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适当形式继续参加这些组织。

· 第一百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授权或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有关国际协议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 第一百五十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法律给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公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旅行证件。上述护照和证件，前往各国和各地区有效，并载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利。
对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人入境、逗留和离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实行出入境管制。

· 第一百五十五条
中央人民政府协助或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各国或各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议。

· 第一百五十六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根据需要在外国设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和贸易机构，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

· 第一百五十七条
外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须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在香港设立的领事机构和其他官方机构，可予保留。
尚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在香港设立的领事机构和其他官方机构，可根据情况允许保留或改为半官方机构。
尚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国家，只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民间机构。

